辐射工作开展须知附件3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生态环境部统一要求，所有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必须纳入统一管理，请计划开展辐射工作的教师及学生对照以下要求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1.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拟开展辐射工作人员在完成培训学习后，通过微信小程序 “HJSLY”完成报名考核，报名考核完全免费。考核报名时间可在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平台（http://fushe.mee.gov.cn）中点击“报名/考核”查看。报名完成后在指定日期打印准考证并根据准考证要求前往指定地点完成考核。考核完成后成绩单可在小程序中查看，有效期5年。
[image: ]
温馨提示：
（1）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每月会组织多场考试，但每次报名开放时间有限制，请提前查看每月考试计划，在规定时间内报名。
（2）由于参加考试的人员较多，建议在培训开始后或培训过程中就进行报名工作，以保证培训完成后可及时参加考试。
（3）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平台提供培训视频，可自行注册在线观看，学校每年也会组织培训（详见每年学校培训通知）。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2.辐射工作入职体检（岗前体检）。拟首次在辐射岗位开展工作的人员需进行岗前体检。岗前体检可参与由学校组织的集中体检（考核合格后可致电029-87092439询问入职体检事宜），或自行前往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认证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进行自费体检。机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可在陕西省卫健委官方网站搜索“陕西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检查类别含“五.放射因素类”即可。推荐医院：陕西省核工业四一七医院临潼职业病医院（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康复路5号）、延安大学咸阳医院（陕西省咸阳市文林路中段38号）。
3.提交《辐射工作开展登记表》。拟开展辐射工作人员在完成考核及入职体检后，请在实验室处网站下载《辐射工作开展登记表》，如实填写考核及体检情况，经实验室负责人、学院、实验室处审核并交三方完成备案后方可开展辐射仪器的借用及放射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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